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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中正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促進遠距教學課程教學品質及

學習成效，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九條及

國立中正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第十一點規定，訂定國立中正大

學遠距教學課程評鑑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 

二、凡通過本校教務會議審查之遠距教學課程，均應依本要點接受評

鑑。 

三、本校應就遠距教學課程實施定期評鑑，由教務處進行期末數位學

習課程類的教學意見調查。 

四、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之評鑑結果，須做成評鑑報告，並提交遠距教

學委員會備查，其評鑑報告應至少保存五年。 

五、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其評鑑不合格者，須接受教學輔導，並提出教

學改善計畫提交遠距教學委員會審議，通過後始得再度開設遠距

教學課程。 

六、擬申請教育部認證之課程，需由清江學習中心依教育部指標實施

總結性評鑑合格，且經外部專家審核通過。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相關法令規章、本大學學則及相關

辦法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遠距教學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